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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熟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1年12月19日印  
【工作动态】
我局召开2011年度行风监督员会议
12月15日下午，市卫生局、食药监局在虞城大酒店召开行风监督员会议。市卫生局党委委员、纪检组长张淼洲主持会议，市卫生局党委委员、食药监局副局长杨小瑾、市卫生局党委委员、市食药监局药品稽查大队大队长朱正宇及15名行风监督员参加会议。

市卫生局党委委员、市食药监局药品稽查大队大队长朱正宇通报了我市2011年食品药品监管工作情况。一是不断加大药械稽查执法力度。全年先后开展节日市场、民营医疗机构等15个药械专项检查，出动执法人员1530人次，检查涉药单位490家，立案处理14起，简易程序处理42起，罚没收入近50万元。二是实践科学监管理念。推进药品生产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及质量授权人制度建设，出台药品零售企业积分管理办法，开展创建药品零售企业诚信单位活动和远程监管系统的建设，不断加强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建立医疗器械不良事件监测网络。三是积极履行餐饮监管新职能。全年开展学校食堂、整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等多个专项整治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10056人次，检查餐饮经营单位13103家次，查处各类违法案件194起，罚没款104万元。全年共发放《餐饮服务许可证》1811张，注销5张。积极开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百千万示范工程建设。四是不断强化自身建设。扎实开展创先争优和创建文明活动，继续推进机关作风效能建设，做好政协提案答复、信访、咨询、举报投诉等工作，处理食品药品投诉举报203起。广泛开展宣传培训活动，不断提高群众食品药品安全意识。

会上各行风监督员踊跃发言，对市卫生局、食药监局领导重视政风行风建设和2011年度全市卫生、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取得的成绩表示肯定，并对一些群众关注的问题提出很好的意见建议。
我市纪念《药品管理法》修订实施十周年系列宣传活动圆满完成
为进一步普及《药品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和安全用药知识，市食药监局围绕“服务民生 护佑安康”这一主题开展纪念《药品管理法》修订实施十周年系列宣传活动。

一、组织一次知识竞赛。11月10日至24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有奖知识竞赛活动，期间共收到答题卡982份，按成绩顺序确定获奖者160名、优秀组织奖3名。二、组织一次考试。将《药品管理法》列入常熟市法制宣传领导小组“一季一法考试”，进一步提高《药品管理法》在全市机关中的知晓度。三、组织一场广场咨询宣传活动。11月28日，在老县场文化广场开展咨询活动，展示各类假劣药品标本，宣传安全用药知识，此次现场咨询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500多份，接受咨询40多人次，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四、组织一次焚烧假劣药械活动。12月1日，在我市垃圾焚烧发电厂举行苏州市食药监系统假劣（过期失效）药械集中销毁活动，共销毁418个品种，2万多盒（瓶），中药饮片80公斤，总价值120万元。此系列活动的成功举办，在我市再一次掀起了《药品管理法》学习高潮，进一步增强了公众安全用药、合理用药的意识，营造了全社会人人关注药品安全的良好氛围，为我市医药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我局多措并举加强违法药械保健食品广告监测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药械、保健食品广告监管力度,规范广告发布行为，近年来，我局将违法广告整治作为全局工作重点之一，拓宽思路多措并举，取得明显成效。今年以来，市食药监局已开展广告监测60余次，共向工商部门移交违法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违法广告12起。

一是健全工作制度。建立广告监测机构，制订年度广告监测计划，健全广告监测机制及违法广告移送制度，实现药械广告监管工作的程序化、规范化。二是加强部门合作。及时与广电部门沟通，定期开展主流媒体广告自查；加强与工商部门沟通，及时移送监测到的违法药械、保健食品广告。三是建立定期约谈制。定期约谈经销违法广告药品较多的药品经营企业负责人，要求企业自觉拒绝刊登、播放药械、保健食品违法广告，并正确指导消费者购药和合理安全用药，严禁误导消费者，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四是完善信用等级管理。将企业违规发布广告或参与违法广告药械产品经营的行为作为重要考核标准，纳入企业质量安全信用等级管理，督促企业加强自律、规范经营。五是加大监测打击力度。将日常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重点检查在三大媒体上发布广告的药品医疗器械品种，并对可疑品种进行针对性抽样。六是加强社会宣传。进一步加强药械、保健食品广告法律法规宣传，增强市民法制意识和辨别虚假广告的能力，同时对违法广告进行曝光，在局网站定期发布违法广告品种消费警示，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鼓励群众举报，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市场监管】
我市开展民办学校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今年2月和9月，市食药监局组织市卫生监督所开展了春、秋季学校食品安全监督检查，检查中民办学校、幼托机构食堂整体软硬件水平整体不如公立学校，多数单位食堂存在食品安全管理不规范的问题。为进一步加强我市民办学校与幼儿园食堂的食品安全管理，我局组织市卫生监督所于12月1日～2日对全市35家民办学校（幼儿园）食堂开展了专项检查，出动卫生监督员49人次，出动执法车辆15台次。

本次专项检查显示，通过前期的日常监管和督促整改，多数民办学校与幼儿园主要负责人食品安全责任意识大大提高，建立了以校（园）长为第一责任人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绝大多数食品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原料采购查验和索证索票登记工作逐步规范，检查中未发现有使用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情况。但发现部分食堂食品处理区面积偏小或布局不合理，功能间与食品安全设施不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食品采购查验与索证登记工作未落实到位，少数食堂未取得有效餐饮服务许可证，少数从业人员未取得健康证明，个别食堂食品留样工作不到位等问题。执法人员当场指出存在问题，发出监督意见书9份、责令改正通知书3份，责令各单位立即整改，拟进一步查处单位1家。

我局圆满完成年度药品抽样任务

今年，我局进一步整合执法资源，不断强化技术监督，结合实际制定了科学、合理的药品抽样计划，抽样面涵盖全市药械生产、经营、使用单位。针对近阶段我市药品进销模式向少量多次转变的情况，我局采用针对性和评价性抽样相结合的方式，按照计划做好药品抽样工作，全年共完成药品抽样282批次，其中基本药物抽样139批次。共检出不合格药品10批次，查出五味子、山药、泌淋清胶囊等4种假药，蕲蛇、三黄片、麦冬等6种劣药，并全部依法立案处理。
【简  讯】
●12月5日至9日， 我局会同市卫生局对全市31个基层医疗机构药品管理进行现场考核，重点检查各医疗机构的设施设备、质量管理制度及落实、特殊药品的管理、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及上报等情况。考核发现各医疗机构对药品管理均很重视，但也发现个别卫生院存在特殊药品管理不到位等问题。我局通过书面整改意见及时将发现的问题反馈给各医疗机构。通过该次考核，进一步提高了当地政府部门对药品管理的重视程度，巩固了药品“两网”建设成果。

●12月15日，苏州市餐饮卫生示范镇、街（片）验收组对我市梅李镇、世茂搜秀活力城片区进行检查验收。验收组在听取创建主管单位情况汇报和查看相关台账资料后，分别抽取了5家餐饮单位，仔细查看其管理台账，重点检查食品采购索证、验收登记、原料储存、操作规范、厨房流程布局等内容。验收结果将于最近发文公布。
【公  告】
2011年常熟市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百千万示范工程结果公布

2011年，我市认真贯彻国家、省、市关于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百千万示范工程建设精神，以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为目标，通过宣传培训、工作指导、专项整治、落实长效管理措施等，切实加强餐饮环节食品安全工作。根据《常熟市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百千万示范工程建设暨2011年创建工作实施意见》，市食药监局、市商务局在各镇、各单位自愿申报的基础上按照相关标准现场评定审核，共评选出1个示范镇、6条示范街（片）、6条达标街（片）、10家示范单位。

一、常熟市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镇：梅李镇

二、2011年度常熟市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街（片）名单

1、虞山镇兴福管理区黄河路（欧尚地段）

2、虞山镇世茂搜秀活力城片区

3、虞山镇海虞南路

4、支塘镇支川路

5、梅李镇梅西街

6、碧溪新区东张中心大道

三、2011年度常熟市餐饮服务食品安全达标街（片）名单

1、海虞镇迎宾路

2、辛庄镇新阳大道-昌乐街片区

3、古里镇淼泉淼丰路

4、沙家浜镇芦苇荡风景区芦荡人家船菜一条街

5、董浜镇徐市塘南西路

6、尚湖镇冶塘人民路

四、2011 年度常熟市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单位名单

1、常熟天水雅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常熟市香格里酒店有限公司

3、常熟市铂悦酒家

4、常熟国际饭店有限公司

5、常熟市虞山镇怡乡春竹饭店

6、常熟市永安大酒店有限公司

7、常熟市梅李镇名人世家大酒店

8、常熟市海虞镇远东酒家

9、常熟市阳澄湖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10、常熟市碧溪镇苏通源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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